附件1

水量异常核定告知书

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个人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经查，你单位（个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取水项目（以下简称该项目）在 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期间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导致水量异常。按照《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，在此期间应按相应工况最大取（排）水能力核定的取水量缴纳水资源税。请你单位于    年  月  日前向我局提交该项目以下材料，用于水量核定。
水量核定材料清单：
1.有效的该项目取水许可证（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）；
2.通过技术审查的该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（表）；
3.已批复的该项目初步设计报告书；
4.已批复的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书；
5.其他经有关部门审批的，有明确该项目用水量的文件；
6.近三年该项目用水统计调查数据、水资源税（费）发票（完税凭证）。
如以上材料均无法提供，请提供该项目以下材料：
1.所有取水设备上有设计额定流量数据的（如水泵铭牌等）照片；

2.本单位所有产品（服务）近三年日产量表；
3.其他可以佐证取水设备取水能力的材料；
4.其他可以佐证取水单位最大日用水量的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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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	取水量核定书

	单位：立方米

	水行政主管部门：（签章）
	取水量核定书编号
	

	纳税人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核定取水量所属期
	 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
	核定日期
	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序号
	取水许可证办理情况
	取水许可证编号
	取水口所在地
	取水口具体地点
	税源编号
	水源类型
	取用水行业或特殊取用水类别
	是否属于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
	年许可/计划取水量
	核定情形（原因）
	核定取用水量
	备注

	1
	□已办理 
□未办理
	
	
	
	
	□地表水
□地下水
	
	□是
□否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纳税人签章
	
	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人签章
	

	税务机关受理人签章
	
	取水量核定书下达日期
	    年  月  日



附件3

取水量核定技术表

	水行政主管部门：（签章）
	取水量核定
技术表编号
	

	取水户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核定取水量所属期
	 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 日
	计量不规范的天数
	 

	取水口具体地点
	
	水源类型
	□地表水   □地下水

	取用水行业或特殊取用水类别
	
	对应的取水量
核定书编号
	

	核定情形（原因）
	
	核定取用水量
	

	本次水量核定使用的方法为：               

	1.资料分析法
	资料收集情况（同口径换算到日最大取水量）：
1.取水许可证：有  无   日取水量    立方米/天；
2.水资源论证报告书：有  无   日取水量    立方米/天；
3.可行性研究报告书：有  无   日取水量    立方米/天；
4.初步设计报告书：有  无   日取水量    立方米/天；
5.其他经有关部门审批的，有明确项目用水量的文件                  ：
有  无   日取水量    立方米/天；
6.近三年用水统计调查的数据：有  无   日取水量    立方米/天；
7.近三年水资源税（费）的数据：有  无   日取水量    立方米/天；

综上，确定的日最大取水能力为    立方米/天，计量不规范天数   天，核定期间取水量为     立方米。


	2.设备参数法
	1.设备1额定流量为      ；设备2额定流量为      ；……
2.设备1日最大运行时数       ；设备2最大运行时数      ；
综上，设备1日最大取水能力为   立方米/天，设备2日最大取水能力为   立方米/天……计量不规范天数   天，核定期间取水量为     立方米。

	3.定额推算法
	1.产品（服务）1日最大产量    ；产品（服务）2日最大产量   ；……
2.产品（服务）1用水定额通用值     ；产品（服务）2用水定额通用值     ；……

综上，产品（服务）1日最大取水能力为   立方米/天，产品（服务）2日最大取水能力为   立方米/天……计量不规范天数   天，核定期间取水量为     立方米。

	4.委托第三方核定
	根据第三方核定报告（见附件），取水户日最大取水能力为   立方米/天……计量不规范天数   天，核定期间取水量为     立方米。

	5.采用上次核定的日最大取水能力成果
	鉴于   年  月  日   以来（上次核定时间），该取水户的取水水源、取水设施、取水用途、生产工艺、生产规模均未发生变化，本次日最大取水能力采用当时的核定成果（取水量核定技术表编号         ），即   立方米/天，计量不规范天数   天，核定期间取水量为     立方米。



附件4

取水量复核意见书


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个人）：
你单位（个人）于   年  月  日申请对我单位出具的取水量核定书（编号        ）进行复核，我单位会同        对你单位（个人）新提交的佐证材料进行审查，复核结果如下：
1.原水量核定结果无误。
2.原水量核定结果有误，原取水量核定书（编号        ）作废，新核定的水量见取水量核定书（编号        ）。
如不服本次复核意见，可以在收到复核意见书之日起60日内向属地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6个月内直接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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